
公 务 通 知
陕油教字〔2014〕2号

转发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
期末及寒假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

为了做好期末总结及寒假工作，让广大师生度过愉快的寒假生活，近日，陕西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期末及寒假有关工作的通知》（陕教基一〔2013〕50号），现转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省厅要求，认真抓好落实。同时在寒假前务必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生活自理能力辅导，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家校沟通，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春节和寒假。

附件：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期末及寒假有关工作的通知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附件

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义务教育学校期末及寒假有关工作的通知

陕教基一〔2013〕50号

各市（区）教育局、韩城市教育局，石油普教管理中心：

    期末和寒假即将到来，为了让全省广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师生度过愉快的寒假生活，现就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期末寒假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教科研机构和义务教育学校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省教育厅的有关部署，严格规范办学行为，统筹安排好义务教育学校期末寒假工作。不得在期末组织全县（区）范围的统一学业考试、竞赛、测试活动，严禁利用考试成绩对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及班级、学生排名。义务教育学校对学生考试成绩一律以等级形式呈现。不得推迟放假时间或提前开学上课，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点组织学生补课或上新课，不得将校舍、设施设备等办学资源借（租）给社会办学机构，禁止中小学在职教师对学生进行有偿辅导。学校要合理布置寒假作业，并提醒家长安排好学生的假期生活，不给学生增加过重课业负担，让中小学生过一个健康文明的寒假和春节。

    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警钟长鸣”的思想，始终把学生安全管理工作摆在突出地位，各学校在寒假前要专门组织召开一次冬季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或班会，充分利用黑板报、班会、队会等形式，开展扎实有效的安全教育。严禁学生到结冰的河面、湖面和水库里玩耍、滑冰，增强中小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邀请当地交警、消防、卫生、质监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到校作专题安全辅导，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遇雾霾天气，要尽量减少或避免学生外出。

    三、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寒假放假前，要对做好假期工作进行专门部署，把有关规定要求落实到每所学校，要加大对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的检查力度。假期中，要保证举报电话有人接听，并组织人员进行随机督查，确保不发生违规行为。新学期开学时，全省义务教育学校要组织教职工提前返校，做好新学期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学校按时开学上课。要在校内醒目位置和学校网站上公布新学期相关校务，接受学生和家长的监督。相关校务包括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作息时间表、课程表、考试安排，并公布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投诉电话。

    各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接此通知后，要立即做出相关安排，确保通知要求落实到各县（区）和所有学校。

                               陕西省教育厅

                             201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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